
寺头乡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工作制度》等五项制度的通知

各村民委员会：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规范化、长效化运行，明确交通安全劝导员工作职责、工作标准与操作规范，筑牢农村交通安全防线，按照阳城县道路交通安全专业委员会工作要求，特制定《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工作制度》等五项制度，请各村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工作制度

第一条：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源头管控、便民劝导”原则，服从乡党委、政府及乡交管站统一管理，接受公安交管部门业务指导。

第二条：劝导站需固定劝导场地，配备必要的劝导标识、宣传资料、登记台账、安全防护装备，保持站点环境整洁、设施完好。

第三条：建立站点日常值守制度，确保劝导站在重点时段有人在岗、有人履职，杜绝脱岗、漏岗现象。

第四条：规范台账管理，专人负责劝导记录、隐患排查、宣传开展等资料整理、归档，做到数据真实、记录完整、留存规范。

第五条：劝导站需严格落实各项工作制度，紧盯农村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劝导管控工作。

第六条：积极配合乡交管站、公安交警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及时上报各类交通安全相关信息。

第七条：定期组织劝导员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劝导员法律法规掌握程度、应急处置能力和劝导工作水平。

二、农村交通安全劝导员工作办法

1.主动学习交通法律法规，熟练掌握交通安全劝导及防范技能。

2.定期开展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面排查工作，建立隐患台账，逐级上报并配合整改。

3.常态化开展路面交通劝导工作，及时劝导、纠正农用车违法载人、摩托车骑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车辆超员超速、酒驾醉驾、无证驾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4.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

5.规范登记每日劝导工作，完善各类工作台账记录。

三、农村交通安全劝导员上岗工作指引

严格落实“七必上”重点时段上岗值守制度，全力做好劝导工作：

1.重要节假日出行高峰时段必上；

2.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段必上；

3.赶集日高峰时段必上；

4.群众早晚出行高峰时段必上；

5.红白喜事出行时段必上；

6.开展民俗活动时段必上；

7.冰雪、暴雨、道路塌方等恶劣天气时段必上。

四、农村交通安全劝导员上岗“七必劝”工作指引

1. 面包车、客车超员载客必劝；

2. 三轮汽车、农用车、货车违法载人必劝；

3. 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必劝；

4. 酒驾醉驾、无证驾驶必劝；

5. 驾乘人员不系安全带必劝；

6.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必劝；

7.儿童在马路嬉戏必劝。

五、“看、查、劝、宣、纠、报、封”七项工作制度

看：观察过往车辆号牌、是否超员，摩托车驾乘人员是否佩戴头盔；

查：核查驾驶员证照是否齐全、是否购置保险；

劝：对轻微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劝导；

宣：开展交通安全法律知识宣传；

纠：纠正无证驾驶、超载、酒驾等严重违法行为；

报：对拒不配合检查、拒不改正违规行为的，固定证据后上报公安部门处置；

封：遇到极端天气、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情况，报备获批后对村道采取封闭管制。

                    寺头乡人民政府

                      2026年4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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